上海师范大学
创建“安全单位”评比办法
 为了深化安全单位评比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我校平安校园创建水平，使各学院各单位的安全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挥二级单位在提升平安校园过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对照市教委创建“平安校园”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维护校园安全与稳定相关安全工作会议的指示，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参与平安校园创建的积极性，引导评比活动稳步推进、普遍开展，使每一名师生都成为评比活动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以创建“安全单位”为抓手，全面落实“平安校园”，夯实校园安全根基。
（二）目标任务：各学院、单位要把通过创建“安全单位”活动纳入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总体规划中，以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为核心，以加强安全防范基础建设为重点，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主线，动员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有效防止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事故的发生；有效减少各类案事件的发生；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努力实现政治稳定、治安安定、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二、申报要求
下列单位必须参加学校年度“安全单位”评比工作：各二级学院（不含旅专）、图书馆、资产经营公司、后勤服务中心、接待中心。
3、 评比方式
 “安全单位”评比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当年11月为各单位（学院）申报、检查、评比阶段，12月为公示、表彰阶段。
各项评比考核数据采集时间为上一年11月16日至当年11月15日。 
 四、表彰与奖惩
根据各单位（学院）的申报材料和年度各项数据，校安全办公室对申报单位进行验收、评分，经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审核，“安全单位”评分达到60分以上的单位（学院），经公示无异议的授予年度“安全单位”称号。
未申报“安全单位”评比的、被一票否决的及分数未达到60分的单位（学院）不授予年度“安全单位”称号。建议学校对该单位（学院）及主要负责人取消在当年内评选相关先进、考核优秀等。
五、组织实施
　　“安全单位”的年度评比，由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权校安全办组织实施。
 六、上海师范大学创建“安全单位”评估指标
（一）一票否决指标
1.因单位稳定工作不力而引起的缠访、闹访、舆情等不稳定事件、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对学校造成负面影响的。
2.因管理不到位、措施不落实、整改不力被上级主管机关通报批评、被媒体曝光或受到经济处罚2万元以上的。
3.发生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怖犯罪案件、八类重大刑案（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绑架、故意伤害致死）或单位财物一次被盗价值3万元以上案件的。
4.发生火灾事故的。
5.发生有人员重伤以上的生产事故或有责交通事故的。
6.发生负有一定管理责任的非正常死亡事故的。
7.发生5人以上食物中毒事故的。
8.单位师生员工违法犯罪率（行政拘留以上）超过千分之二的。
9.大学生安全教育网络教学和标准化考试学习通过率不足90%的。
10.发生重大紧急情况，故意不报、瞒报、谎报。

（二）基本指标
	各级指标
	评估指标
	分值

	组织领导（5分）
	1.建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和突发事件领导小组，有兼职安全员。
	1分

	
	2.安全工作摆到本单位工作议事日程，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底有总结，每年单位的安全会议不少于2次，《安全生产手册》记录完备。
	2分

	
	3.出席、完成学校布置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2分

	制度建设（5分）
	1.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预案，领导班子保持通讯畅通，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当场、妥善处置。
	1分

	
	2.规章制度齐全、上墙，并严格执行。
	1分

	
	3.与学校、下属岗位及本部门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
	1分

	
	4.严格执行安全信息报送工作制度。
	1分

	
	5.严格执行各类论坛、讲座及大型活动的报告审批制度，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预案和措施，必须完备和落实。
	1分

	安全防范与管理（10分）
	1. 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积极参与组织的逃生等防灾演练。
2. 对教职员工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3. 特殊工种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4. 大学生安全教育网络教学和标准化考试通过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每低一个百分点至万分点都扣1分。
5. 大学生参加安全标准化考试学习通过率超过98%，每超过0.01%至1%加0.5分，考试学习通过率100%的再加1分，考试优秀率每10%的加0.5分。
	5分

	
	6.重点人员、外聘人员等实有人口档案齐全，管理制度落实。
	1分

	
	7.单位重点部位要配置必要的技术防范设施，落实安全责任人。
	1分

	
	8.网络安全、涉密文件、资料与设备的管理。
	1分

	
	9.每年安全检查不少于30次，其中党政一把手参加检查不少于6次，分管安全工作领导检查不少于12次，分管学生工作领导进学生宿舍检查不少于12次，相关检查均须有照片或者视频资料存档备查。
	2分

	事故、发案、违纪、违章、违法、隐患与整改情况（80分）
	1.校内发生刑事、治安案件的，按发案率每千分之一（0.001‰—1‰）扣1分，其中对没有学生的单位每发生一起刑事或治安案件扣1分。
2.发生万元以上非接触类侵财案件和单位财产设备被盗案件每起扣2分。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罚（行政拘留或记过处分以上的）的每起、每人次扣2分。
3.被市教委、区县公安机关及以上级单位授予治安安全示范点、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情形的，每起加2分。
	10分

	
	4.在校内发生有责交通事故的每起扣1分，违章停车每起扣0.5分。
	10分

	
	5.收到校外单位签发的安全检查整改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隐患整改单、违章通知单等），每起扣2分。
6.收到校内单位签发的安全检查整改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隐患整改单、违章通知单等）每起扣0.5分。
7.学生宿舍查获一般违章电器等情形的每起扣0.5分，查获热得快、取暖器、电热毯等较大安全隐患的每起扣2分，查获电动车蓄电池等严重安全隐患的每起扣10分。
8.收到校外单位或者校内单位签发的安全检查整改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隐患整改单、违章通知单等），未按规定整改的，每次扣2分。
9. 发生除一票否决指标外的食物中毒、轻伤（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等）、校内非正常死亡事故等其他安全隐患或者事故，每起扣2分。
10.接受市教委及以上级单位来校安全检查的单位，在检查中未发现隐患或者提出整改的，每次加2分。
11.被市教委及以上级单位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每起加2分。
12. 团队参加市教委以上组织安全方面竞赛等比赛加1分，获得三等奖的加2分，二等奖的加4分，一等奖的加6分，个人获得三等奖的加1分，二等奖的加2分，一等奖的加3分。
13. 单位自行组织占本单位师生员工数50%以上或者100人以上参加的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竞赛、演练等特色活动每起加2分，本项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4分。
14.第10、11、12、13项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10分。
	30分

	
	15.发生一票否决指标事件的，扣30分。
	30分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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